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外国专家局转发 《财政部
国家外国专家局关于印发＜因公短期出国

培训费用管理办法＞》 的通知

京财社 〔 ２０１４〕 ９９１ 号

市属各单位、 各区县财政局、 各区县人力社保局：
为进一步规范因公出国培训费用管理， 现将 《财政部 国家外国专家局关于

印发＜因公短期出国培训费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行 〔２０１４〕 ４ 号） 转发给

你们 （见附件 １）， 并补充有关规定如下， 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 因公出国培训费用应纳入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 管理要求按照 《北

京市财政局 北京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关于转发＜财政部 外交部关于印发＜因公临

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京财党政群 〔２０１４〕 １２７ 号） 执行， 建立因

公出国团组、 经费联动审批机制， 加强预算监督，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保证出

国培训工作顺利开展。
二、 因公出国培训实行计划审核审批管理， 应按照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的

项目计划， 严控费用规模， 严格计划执行。
三、 单位在上报出国培训计划时， 应在 《因公短期出国培训任务和预算审

批意见表》 的 “需说明事项” 栏中明确出国经费资金的性质 （财政拨款或其他

资金）， 便于出国经费审批。
四、 因公短期出国培训用汇需纳入出国用汇管理范畴， 各培训团组应按照

北京市对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管理的要求， 根据培训合同和有关费用标准向北

京市财政局提出购汇申请； 在经市财政局批审核通过同意办理有关购汇及核销

手续后， 到指定银行 （中国银行北京分行） 具体办理购汇、 退汇。 各培训团组

向市财政局申请购汇的相关文件中应增加 《因公短期出国培训任务和预算审批

意见表》。
五、 出国培训团组需在国内开展预培训和培训总结所发生的费用， 按照我

市培训费用相关规定执行。
六、 中长期出国 （境） 培训人员费用开支标准按国家外专局、 财政部 《关

于调整中长期出国 （境） 培训人员费用开支标准的通知》 （外专发 〔２０１２〕 １２６
５４５



号） 执行 （见附件 ２）。
七、 本办法由北京市财政局和北京市外国专家局按照各自职责负责解释。
八、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转发国家外国专家局、 财政部＜关于

调整短期出国 （境） 培训生活费开支标准和部分国家培训费币种的通知＞和＜关
于调整中长期出国 （境） 培训人员费用开支标准的通知＞的通知》 （京人发

〔２００２〕 ９８ 号即京财行 〔２００２〕 ２５１３ 号） 同时废止。

附件： １􀆰 《财政部 国家外国专家局关于印发＜因公短期出国培训费用管理

办法＞的通知》 （财行 〔２０１４〕 ４ 号）
２􀆰 《国家外专局、 财政部印发＜关于调整中长期出国 （境） 培训人

员费用开支标准的通知＞》 （外专发 〔２０１２〕 １２６ 号）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外国专家局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北京市财政局办公室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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